关于核对2025-2026学年第二学期课程修读学分的通知

依据《山东省物价局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山东艺术学院等12 所高校学分制收费有关问题的复函》（鲁价费函[2018]72 号）和《山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学分制收费行为的紧急通知》（鲁教财函[2019]19 号）、《滨州学院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为做好实行学分制管理学生的学分学费收取工作，现进行已修读课程学分的核对。
一、核对对象
实行学分制收费管理的学生（不含中外合作办学、校企合作办学专业的学生，含辅修专业学生）。
二、核对学分范围
2025-2026学年第二学期所有修读课程总学分。
三、核对时间
    2026年4月7日-4月17日
四、核对流程
1.网上核对：学生登录网上教务学生端（教务处主页或企业微信），在“选课管理”-“本学期课表”下方会显示总学分及所有修读课程详单，请认真核对。
[bookmark: _Hlk114234214]2.确认签字：学生网上核对完成后，在学院下发的学分统计表上签字确认（可自行调整表格式，加盖公章后，于4月17日前将原件交计划财务处收费管理科，复印件长期留存二级学院备查，后期如因数据错误导致的收费问题请直接与计划财务处对接）。如有问题，请及时联系教务科。
请各学院通知学生务必认真核对，确认的修读学分将作为本学期学分学费收取的依据。
未尽事宜，请及时联系教务处教务科。
联系人：许经伟，3195569（内线：85569），办公楼北111
